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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落实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
严格执行差旅费管理制度的通知》的意见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近期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严格执行差旅

费管理制度的通知》（皖政办秘〔2014〕244 号），文件对严格执

行出差审批制度、规范差旅费报销管理、加强差旅费制度执行

情况监督检查、严格差旅费制度执行纪律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
为加强和规范差旅费管理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，现就贯彻落实

文件精神、严格学校差旅费管理制度提出如下意见，从 2015 年

开始贯彻执行。 

一、认真传达学习文件精神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 

严格执行差旅费管理制度是规范公务活动、厉行节约反对

浪费和遵守廉政纪律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各单位要组织学习、传



达和领会文件精神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用文件精神指导工

作，规范出差审批和差旅费管理。按照文件要求，认真开展差

旅费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的自查，寻找差距，落实责任，严明纪

律，加强管理，规范操作，完善机制，强化监督，进一步规范

出差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二、认真抓好各项工作，促进差旅费管理制度的规范执行 

（一）进一步细化出差审批 

1.出差人员应在出差前办理审批手续，先审批，后出差。

当天出差来回的，学院正职相互审批，机关正职由分管校领导

审批，副职由正职审批；超过 1天的,机关正职由学校正职加批

(学院正职由学校正职加批)；学校领导出差，正职相互审批，

副职报正职审批。如因事情特别紧急，可用短信请假，回来后

补办审批手续。 

出差审批单上必须注明经费使用来源，经费使用来源要合

理，如个人的科研业务、学术活动等应从其负责的科研项目经

费或与之相关的专项经费支出，不应从单位业务费支出。（项目）

经费负责人要签字，随行人员要附上名单，参加会议出差应附

会议通知。 

2.严禁无实质内容、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，严禁以

任何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，严禁异地部门间无实质内容的学习

交流和考察调研。 

3.各级领导要带头执行制度，严格按照文件要求的审批权

限审批，严禁越级、越权审批。按照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

则落实责任机制，层层把关，级级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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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差旅费报销管理 

1.按照《安徽理工大学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严格

执行差旅费开支标准，严禁超标准、超范围支出。 

2.出差人员由接待单位统一安排就餐的，应当向接待单位

交纳伙食费，由接待单位提供交通工具的，应当向接待单位交

纳市内交通费，并主动要求接待单位提供“安徽省行政事业单

位伙食费、交通费专用票据”。 

3.出差人员在办理报销手续时，应当提供出差审批单、机

票、车票、船票、住宿费发票以及交纳伙食费、交通费的收据

等凭证，并按照规定审批报销。 

（三）加强差旅费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

1.建立差旅费内部公开制度，各单位应定期采用适当形式

公开本单位差旅费支出情况，接受内部监督。 

2.审计处要将差旅费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审计、监督重要内

容，定期和不定期开展差旅费支出情况审计、检查。 

3.各单位每半年要将本单位所有出差情况进行汇总报监察

处进行备案。监察处要将差旅费制度执行和工作出勤情况结合

起来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专项检查，强化监督。 

（四）严肃差旅费制度执行纪律 

1.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，严肃差旅费管理规定，各级领导

干部要以身作则，带头执行。 

2.纪监部门要加大惩戒问责力度，对不按规定标准开支差

旅费、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差旅费、任意转嫁差旅费、将差旅

费作为接待费或者会议费支出等行为，依法依纪追究当事人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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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 

 

附件：1.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差旅费管

理制度的通知》（皖政办秘〔2014〕244 号） 

2.安徽理工大学公务出差审批单 

3.单位出差情况汇总表 

 

 

 

安徽理工大学 

2015 年 3 月 1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安徽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3 月 12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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